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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云霞

璎 珞

■流沙

创新始于理想
■陶琦

说 鹰

■朱辉

小学时的国庆演出

■谢建萍

溪畔梓洲

■吴燕萍

在《诗说桐庐》中寻味觅色

“叶文贵”这个名字可能现在已经没
有多少人记得起来了，而在上世纪 80年
代，“叶文贵”这三个字几乎等同于现在
的“王健林”“马云”。

叶文贵是温州苍南的一位农民，30
多年前，当万元户成为财富的代名词时，
他已坐拥千万元资产，在全国也有很大
的影响力。但他的财富却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突然“殒落”，这一切源于他的理
想主义——造车梦。

叶文贵还在东北当知青的时候，就
梦想要造出汽车。有了财富之后，他开
始摈弃一切俗务，淡出人们视线，专心营
造他的造车梦。

1993年，他研制出中国首辆混合动
力小轿车，一次充电可以行驶 200公里，
最高时速 80公里，而且汽车配件 95%以

上来自温州本地。在先后投入 1500余
万元后，最后因意识超前及国家政策等
原因，导致造车梦破灭，没能实现商品
化，而叶文贵也因造车散尽家财，财富
化为乌有。虽从当年的千万富翁沦落
到普通人，但叶文贵的理想主义还在继
续，他的儿子在大学读的便是汽车制造
专业。

在浙江，关于叶文贵的故事现在已
很少有人提及。即便有些人还记得他，
也不会欣赏他的梦想。也许有人认为，
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分工已极其细
致，造车需要研发设计、基础制造、产品
营销等等，草根创新的价值已经不大
了。

前几年，浙江还有一个农民卸下摩
托车的发动机，用铝钢当飞行板，用报废

的汽车座椅当飞机座椅，制造出了一架
“土飞机”，结果在试飞时就一头载了下
来。人倒没事，但让村民担心不已，因为
大家都唯恐他可能还要试飞，如果飞机
掉在自家屋顶，岂不是倒了大霉。

在网络搜索引擎上打入“农民制造
土飞机”这几个字，可以得到 89万个条
目。对于这些农民造飞机事件，当年官
方的态度很明确：不支持。如果违反相
关法律，必须处罚。

农民造飞机同样被科学家嗤之以
鼻。中国有位知名院士就说，在 200年
前，“农民造飞机”是值得鼓励的探索，但
到了 200年后的今天，再重复这种探索，
注定要失败。

从经济上说，农民不论造汽车还是
造飞机，都不可能产生效益，因为现在相

关技术早已成熟，不必由农民来探究。
但一边是官方和科学界的全面否认，一
边却是人文圈的大力褒扬。许多人文主
义者为农民造汽车和造飞机欢呼不已，
他们认为这些农民是“民间科学家”，预
示着民间创新力量。这个社会应该对这
些可爱的农民给予宽容。 这些草根的
创新欲望，其实是与整个社会的创新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人才和创新资源高度集中在所
谓的“精英层”，民间智慧往往被漠视并
停留在体制之外。但创新并不仅仅是精
英的创新，对草根的创新也应加以鼓
励。这个社会到了时刻关注民间科技创
新，“英雄”不问出处的时候，才能真正被
称为创新型社会。

当年上小学，一入学就备受关
照。原因是爷爷曾当过工宣队长，对
学校一些“成分”不好的老师颇多照
顾。人家平反之后知恩图报，将对爷
爷的感激都化为了对我的爱护。

音乐老师有海外关系，她家上世
纪 70年代末居然就有钢琴。每个星
期天，爷爷便带我去她家学琴。然而
我实在没有天赋，朽木不可雕也，无
奈之下，音乐老师只能放弃努力。她
将我安排进了学校的舞蹈队，可是操
练了一星期，肢体实在不协调，学大
雁飞翔像鸭子上架。音乐老师锲而
不舍，又将我弄进合唱团。这下终于
安生了，某年国庆节，我登台完成了
处女秀。

上台之前，我穿上了学校准备的
蓝裤子、白衬衣。红领巾我自己有，但
有些破，于是找同学借了一根。那时
化妆很简单，就是往两边脸颊涂上两
坨胭脂，红彤彤的，像猴子屁股。望着
镜子里的自己，很像越剧里的媒婆，我

质疑这样化妆好看吗，老师说这么看
是不好看，可是上了台，灯光一照就好
看了。

我们小学是由一座庙改建而成
的，舞台有些高。记得我初次登台，
还绊了一下。老师很紧张，提醒我要
稳住。因为我是合唱团第一排，我的
表现至关重要。

上了台，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一
片，我当然有点心慌，但记住了老师
的话，最要紧的是跟着音乐的节奏摇
头晃脑，那时小学生合唱都这样，好
像现在也是如此。唱完了，下了台，
老师说表现不错。回到家里，想快点
擦去脸上的两坨胭脂，姑妈不让，说
贵着呢，平时她都舍不得买，让胭脂
在脸上多留两天，相当于占了便宜。

第二年学校的国庆演出，我从合
唱团又被调到了朗诵队。6个人一
组，登台诗朗诵。一人一两句，然后
合着说一句。由于有了之前的舞台
经验，我在朗诵队表现得很稳定。

五年级我从上海转学到了武
汉。父亲的教育理念与爷爷不同，他
都不让我当班干部，更别说参加学校
的演出了。他认为学习成绩最重要，
不能让不相干的事情消耗掉我的学
习精力。许多年后，大侄儿参加了他
们小学的锣鼓队，父亲也是极力反
对，甚至跑去学校与老师交涉。

一晃我已经年过半百，如今回想
起来，当初的演出经历，甚至比一时
的学习成绩更重要。参加工作后，许
多同事开会时都爱在下面讲“蛐蛐
话”，被领导点名上台，却又三棍子打
不出一个闷屁，端的是“狗肉不上正
席”。由于童年时舞台上的历练，我
就没有这个毛病，再多人的场合，也
能侃侃而谈，所以先后在两家公司当
过6年部门负责人。

相比半文盲的爷爷，父亲好歹高
中毕业，在他那年月可以算是知识分
子，然而论教育理念，我觉得还是爷
爷的更有前瞻性。

我在电视剧《延禧攻略》里看到
魏璎珞这个名字的时候，丝毫没有陌
生感。从前，“璎珞”就是我的同桌。

上中学的时候，班里开始流行笔
名。我的同桌，就在某一天的语文课
上，从一堆字库里选了“璎珞”两个
字。她偷偷把“璎珞”写给我看，我当
时竟然不知道这两个字的正确发音，
回家查找字典才知道，璎珞不但发音
好听，还有美玉的意思。是的，璎珞
同学很美，她的眼睛如一汪清泉，睫
毛疯长着，凌乱而修长，像最热烈的
波斯菊花瓣，虽然她那时只有十五六
岁，可已经拥有了成熟女性的曲线。
只有她才配得上这个名字。在合上
字典的刹那，我不免开始感叹，为自
己的落伍，也为与同桌之间的差距深
感失落。

是的，我们的差距太大了。“璎
珞”的主要用途是情书上的署名，万
一情书落入他人之手就不会暴露真
实身份，笔名都是偷偷用的，只有互
相写信的人才知道，就像地下党的暗
号。

和璎珞书信往来的是一个叫“威
滔”的男孩，他们的名字都很琼瑶，不
识人间烟火。璎珞和威滔几乎每天都
要写信，晚自习回教室，璎珞的抽屉里
就藏着一封威滔的情书，如果抽屉空
空如也，那就是他们闹别扭了。他们
热恋，也时常分手，像琼瑶小说里写的
那样，聚散两依依。这些全班同学都
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璎珞把所有的
情书都给我看，让我好好学习，顺便欣

赏一下他们的才华。那些文字都出奇
的好，威滔在一封信中居然提到了“滴
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

我为他的文采叫好，也为璎珞找
到了深明大义的意中人深感欣慰。
直到后来在多部文学作品中读到“滴
水之恩，涌泉相报”，才为自己的孤陋
寡闻深感羞愧。

收到“滴水之恩”的来信后，璎珞
很快便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结尾
用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
你”。我是从璎珞的信中得知伟大诗
人普希金的名字的，璎珞说普希金是
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在一场
决斗中身亡，他为爱情而战。她说起
普希金的时候好像威滔也必将为他
们的爱情而战。就这样，璎珞成了我
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不，是她和威滔
共同缔造了我。

可我始终不明白威滔所言“滴水
之恩”究竟为何物，他为什么要涌泉
相报。

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多年以后，
当璎珞和威滔天各一方，他们各自成
家，一切都风平浪静，毫无瓜葛的时
候，有一天，我终于逮住机会盘问起
威滔“滴水之恩”，没想到威滔嘴里念
着“滴水之恩”，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
生。他更忘了“威滔”，还问我是哪两
个字。

我真想把他拉回从前油漆剥落
的教室，打开璎珞的抽屉让他看看他
亲手写下的情书。我是他们爱情的
见证人，我保守着他们的秘密，这世

界上恐怕只有我珍藏着他们最初的
情感，那些信里的内容我依然记得。
可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是初恋，因为
同时困扰着威滔的还有另一名女同
学——紫菱。

威滔在信中跟璎珞提起过紫菱，
紫菱是第三者插足，他们闹别扭多数
时候都是因为紫菱。璎珞认为威滔不
够忠贞，而威滔认为他跟紫菱之间不
是爱情，他只是不愿意让一个纯真的
女孩因为拒绝受到伤害，他始终拖泥
带水。威滔为了保证心中只有璎珞，
把紫菱的情书也一并交给了璎珞。

这下子璎珞更生气了，因为紫菱
的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爱意，璎珞吃
醋了。

于是我又有了一次深入学习中
国古典诗词的机会。紫菱的文风与
他们迥异，她似乎不知道普希金为何
物，她喜欢唐诗和宋词，喜欢把李清
照放进情书里。

她给威滔的情书，就像是当年李
清照写给赵明诚的。

就这样，三大流派造就了我的文
学之路。

可是让我深感遗憾的是，不但是
威滔，就连璎珞也忘了从前的普希
金。只要提起同窗往事，她只是对我
的记忆力表示惊奇。

可能是她后来读过太多的书，去
过太多的地方，把属于“璎珞”的那段
从前清空了，可对于我来说，这些都
是不该忘，也无法忘的。

鹰是一种既令人畏惧，又让人心
生好感的猛禽。畏惧是因为鹰富有
攻击性，好感则是鹰翱翔于长空的身
影，具有一种兀傲孤高的不俗气
质。

鹰的眼睛锐利，视力可达极远，
且能在空中追踪猎物，故很早以前，
人们就将鹰驯熟后用于打猎。《后汉
书》里记叙袁绍、袁术兄弟，“少以侠
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东汉
时期，猎鹰就是权贵子弟的时尚玩
物。白居易有一首《放鹰》长诗，非常
形象地描述了驯鹰和放鹰出猎的过
程。苏轼在知密州的时候，于心血来
潮之际，也不免要聊发少年狂，左牵
黄犬，右擎猎鹰，率众人到郊外打猎，
以娱身心。到后来，鹰犬甚至被演化
成了奴仆的代名词。

古人驯化猎鹰很讲究技巧：幼鹰
刚学会飞的时候，把鹰眼缝上，使之
不能目视，另以布袋笼罩在鹰头上，
然后将鹰放到空无一物的屋子里。
屋中用稻草架设草人，训练鹰停在草
人的臂膊上面。刚开始，鹰在屋里狂
跳乱飞，利爪乱抓，直到力气耗尽，疲
惫不堪，才不得已停在草人的臂上歇
息。每当鹰停在草人臂上，主任就给
鹰喂少量的肉，数十天后，即达到了
训练的目的。这时把缝着的鹰眼放
开，把罩在鹰头上的布袋去掉，并把
草人拆除，以人的臂膊代替。鹰一开
始又是狂怒乱飞，直到困倦无力时才
驯服，又喂食少量的肉，始终不让鹰
吃饱。

过了一段时间，鹰被完全驯服，
把鹰带到室外，用竹子做成野鸡的模
样，藏肉其中，置放到长草掩蔽的地

方。然后用长绳子拴好鹰，让鹰高
飞，鹰在空中发现猎物之后，会奋力
扑下来啄食，又再慢慢收紧拴在鹰腿
上的绳索。以此方法，训练的时间久
了，即可携鹰出猎，使唤起来无不如
意。

元初，由于民间驯养猎鹰的人太
多，皇家猎鹰常与普通人家的猎鹰飞
混到一起，分不清权属。忽必烈为此
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规定百姓的猎
鹰，脚环只能使用黑色皮子，不能与
皇家猎鹰一样使用红紫杂色皮子脚
环。

好的猎鹰不仅能追踪捕获猎物，
还能根据不同的情况随机应变。明
代笔记《五杂俎》载有一事：明代南京
有户勋贵人家养了一只猕猴，调戏家
中的侍婢，把主人惹恼了，想要杀了
它。猴子逃到报恩寺的塔顶尖处，离
地数十米高，人上不去，猴子却上下
自如，人拿它一点办法没有。有人放
猎鹰去抓猕猴，反而被猴子一连杀了
数只。见状，主人愈发盛怒，张榜招
募能人，若有人能将猴子杀掉，奖一
百两银子。有个辽东人带了一只体
形很小的猎鹰前来应募。鹰先是在
塔顶盘旋良久，便飞走不见了踪影，
下面观看的数万人面面相觑，不知何
意。过了一会儿，鹰从云中直飞而
下，猴子也仰头而望，摆好了迎战的
姿态。鹰飞近猴子，猛地将身上的羽
毛一抖，一阵黄沙顿时从天而降，把
猴子的眼睛迷住了，鹰轻松一击，即
将猴子击毙坠地。众人这才明白，鹰
之前飞走，是去取沙子。

如此离奇曲折的情节，一如阅读
传奇小说。

从野马岭民宿到梓洲“乡村画语”，已是
傍晚。太阳的余晖渐渐地从山巅隐去，白天
蒸腾着的热气，开始一点点地被浓绿的旷
野、山林吸附着。

如巨形扇面般打开的马岭山，一条溪涧
从山凹腹地钻出，溪水左突右拐，流经上梓
洲、下梓洲、石舍、卢茨湾，像被大地母亲的手
抚摸着，一路奔跑着向富春江、钱塘江而去。

为了防止汛期暴涨的洪水损毁村里的
房屋与庄稼，村民沿着溪涧砌起结实的石
磡，上面架起坚固的桥梁，蜿蜒几十公里向
外延伸。村里新建的楼房一幢幢拔地而起，
如雨后春笋般，或几家聚集，或单门独户，错
落有致地随地势散落在溪畔左右。

与山为邻，择水而居，是中国人历来的
传统，近水结庐自然也成了现代人追求的一
种理想生活。“乡村画语”是一家民宿，坐落
在梓洲溪源头的山脚，溪水紧贴着墙脚石磡
流向下游。由于前些天连降暴雨，溪涧水量
猛增，溪水顿失往日的温和，顺着山坡急速
地朝着大小溪石横冲直撞，在民宿屋前的平
缓地带形成了一个水潭。站在潭前，循着山
势向上眺望，大小飞瀑影影绰绰、若隐若现，
它们一路翻飞，发出轰轰的水声，像个调皮
的小孩欢快地冲你奔来。难怪，那晚入住三
楼的“观潭”间，又遇半夜一场暴雨，一夜听
潭，整个人如同置身于黄果树大飞瀑，如梦
如幻。倒也心生另一种期盼，待溪水心平气
和时，躺在隔壁“听潭”间舒适的大床上，听
它窃窃私语。

溪畔的“乡村画语”，不论从它的名称，还
是从实地来看，都称得上是居住环境优美的
代名词。民宿主人姚书记特别有创意，他在
贴着房子的整个溪涧上，铺上水泥板，然后浇
铸平整，不论何时进出家门，脚底下的水声有
时哗哗，有时叮咚，日日弹唱不绝于耳，仿佛
踩着琴键那般。屋前是个超大的院子，是花
圃，是菜地，也是果园。到大小溪石巧搭的休
憩处坐坐，看看绿草，赏赏杂花；菜地里的毛
芋，叶大肥厚，长势喜人；贴着菜地的是一大
片猕猴桃园，碧绿的叶子像打着的小伞，藏在
叶下的猕猴桃三两个或四五个挨在一起，一
如课堂上顽皮的孩子，在交头接耳说悄悄话。

晚餐就在大门口，山风徐徐，溪水哗
哗。四方桌，一家人，好不惬意与幸福！饭
后沿着溪边小路散步，乡村景致如画。地
里，成畦长须的玉米，葡匐爬藤的番薯，躺在
草丛里的冬瓜，挂满架上的丝瓜、黄瓜；屋
前，酒坛、彩磁、花盆装饰的围墙，墙脚院落，
凤仙花、鸡冠花、大丽菊灿烂一片。从农家
大门望进去，偶见厅堂里摆的竹椅子、竹床、
八仙桌，依然那么亲切、熟悉。不远处的村
子中心，传来了跳广场舞的音乐，还有石桥
上乘凉聊天的身影若隐若现……

早晨醒来，推窗远眺，雨后的梓洲格外
清新自然，美女峰在游走的云雾里羞羞答
答、躲躲藏藏。“乡村画语”右侧，一条马岭古
道，弯弯曲曲地向后山延伸，然后遁入浓郁
的林子。拾阶而上，山林里不时飞出鸟儿流
动的乐音，石壁下搁置着小蜂桶，还有小溪
涧的泉水顺着竹制水笕，细细地如线一样流
入一只大水缸。

没走几步，便见民宿后面一座老屋，泥
墙黑瓦，门廊上有“怡潭山居”几个醒目大
字，细看是西泠印社沈正宏先生所书。院子
里，风车，石槽，石磨，石臼，老物件应有尽
有。院子左侧一堵石墙，爬满了木莲，墨绿
色的木莲果藏匿其间，恍若走进时光深处。
这时，一位正在晒衣的奶奶放下手中衣物，
笑着朝我们迎过来，面容清秀的她原来是姚
书记的妈妈。她告诉我们，大儿子在老宅前
面建造了具有现代人居住品质的民宿“乡村
画语”，二儿子保留着老宅的原汁原味，把老
宅折腾成自己喜欢的岁月记忆里的样子。
她和老伴至今还是习惯住在老宅，每天劳作
生活。她还问起他们家的梓洲红茶味道怎
么样，我们齐称好喝！于是，奶奶又兴致浓
浓地跟我们聊梓洲红茶的制作工艺，要选梓
洲高山上的头茶，在茶叶才伸展开两三片叶
时就采，然后发酵、烘干，不能晒太阳，怕太
阳气冲淡了茶的原味。想不到昨晚大家众
口称赞的红茶是奶奶一手制作。

姚书记指着巨幅画似的马岭山告诉我
们，“外婆家”老总将租赁马岭山云深处的潘
岭村，进行整村搬迁整村改建，打造成既有
舒适的居住品质，又保留老房子的岁月记
忆，与周围的山林鸟鸣、明月清风和谐生趣
的现代化民宿。

植物与庭院，山林、溪涧与村庄，无缝地
对接，乡村自然气质不散。

美的山水，就像是一首诗，千百
年来总是给人无尽的想象。

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叫做刘嗣绾
的进士来到桐庐，被富春江的景色深
深吸引，诗情大发的他，写下了许多
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最令人惊叹
的，大概要数这首《自钱塘至桐庐舟
中》：“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
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
上寻。”

在桐庐江上寻诗，刘嗣绾不是第
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他只是许许
多多诗人中的一位。来过桐庐的诗
人很多，据《诗说桐庐》记载，李白、孟
浩然、韩愈，孟郊、白居易……光唐代
就有 70多位。这一位位诗人，创作
了一首又一首的诗歌，这一首首的
诗，就像一块块的招牌，告诉我们桐
庐的山水到底有多美。

生于斯长于斯的桐庐籍作家董
利荣，在浩如烟海的山水文字中寻踪
觅迹，发现了桐庐的身影，他把这些
文字收集在了他的作品《诗说桐庐》
中。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满
怀深情的作家，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去
探寻属于桐庐的诗情画意。

那些美妙的诗歌，就像一朵朵浪
花般，充实在富春江上。诗因江而
生，江因诗更美。而在这些绚丽的诗
歌中，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大概要
数宋代的这两位词人的作品，一豪
放，一婉约，皆为词中翘楚。

豪放如苏轼，一生颠沛，足迹应
该算广了。见多识广的他，却对桐庐
的山水难以忘怀，足见其魅力。“三吴
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更清美。”踏遍
千山万水，还是觉得桐庐最美，尤其
是在“三吴地”这个本就很江南的地
方，桐庐直是“艳冠群芳”。如此直白
而坦率的抒情，很符合苏东坡豪放达
观的个性，读起来自有一种无可比拟
的酣畅淋漓。在他的这种“误把他乡
做故乡”的恍惚中，折射出的是一种
文人骨子里最深的依恋与归属感，那
里隐藏着的是无须用过多的文字去
渲染的别样情愫。

婉约如柳永，一生郁郁不得志的
他，对寒蝉凄切，兰舟催发，在念去去
的烟波里，发出无限感慨——“多情
自古伤离别，更哪堪清秋节。”任是如
此凄迷，在见了这一江桐庐色后，竟
也忍不住夸赞：“桐江好，烟漠漠；波
似染，山如啸。绕严陵滩畔，鹭飞鱼
跃……”

桐江好，这三个简简单单的字眼
里，有着千种情怀，分明已经道出了
桐庐的山水是多么令人艳羡。柳永
才华横溢却一生坎坷，在无穷的山水
与别离中，声声哀怨泣诉内心的苦闷
与彷徨。我想，总有那么一刻，山水
可以用它们的清音，去洗涤诗人内心
的尘垢，换取片刻的欢娱与宁静。桐
江正好，足以慰藉。

在桐江寻诗，本就是件风雅的
事；而在桐江上觅色，则又是更进一
步撩人心怀了。

还是这位进士刘嗣绾，在他的另
一首七律《子陵台》中有这样一句：

“一江倒入桐庐色，四壁飞来竹石

声。”
“桐庐色”这一极富张力的词，仿

佛有着无穷的爆发力。在这些文字
的底下，我们分明看见了一副色彩缤
纷的画卷，画中有声有色，有动有静，
五彩斑斓。就是在这样的山水荡涤
下，文字才能更加撩人心怀。于是，
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留下文字
的印记。

董利荣也不例外，他用他独特的
笔调，条分缕析又鞭辟入里地诠释了
到底何为“桐庐色”，他的这些独到的
见解，都收录在他的这篇《好一江“桐
庐色”》中。在董利荣看来，所谓的

“桐庐色”，其实就是山色与水色，具
体可以体现在“碧”“清”“绿”“翠”等
字眼上。其中，“绿”又是桐庐的主打
色。在这些写绿的诗中，又以清代才
子纪晓岚的《富春至严陵山水甚佳四
首》中的这一首最佳：“浓似春云淡似
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
坐，翠色随人欲上船。”或浓或淡的
绿，或深或浅的绿，跟随着人的脚步，
一直蔓延到两岸。如此鲜活而又灵
动的绿，着实惹人喜爱，令人惊叹，让
人忍不住也想坐着乌篷船，去桐庐的
江边，掬一捧绿色入怀，让心绪渐渐
宁静，让心灵得以升华。

作为土生土长的桐庐人，与历史
上的文人墨客相比，董利荣对于这一
江的“桐庐色”要爱得更透彻、更深
入。多年来，他致力于读诗研诗，透
过富春江的浪花，去寻觅历代诗人所
描绘的美景胜迹及风土人情。正如
他自己所言，因为热爱，所以投入。

爱桐庐，是他呕心沥血研著桐庐
诗作的源源动力；也因为爱桐庐，所
以一直心无旁骛，笔耕不辍。董利荣
对于桐庐的热爱，是深入骨髓的。只
要读过他的文字，就能深深感受到，
他的文字里洋溢着浓浓的家乡情
结。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桐庐
色”？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陆春祥老师在《从流飘荡任意东
西》中曾这样评价：“几十年来，董利
荣兄从如海的诗歌中撮取精华，独特
的理解，多个角度锻造成章，风物美
味，春夏秋冬，晴雪雾霜，我们一一细
吟，桐庐，桐庐，桐庐，千百年来，诗文
中有这么多的桐庐，实在让人惊叹不
已，我们的认识于是逐渐深刻，我们
的事业因此逐渐广阔，桐庐人的自豪
感油然而生。”一本《诗说桐庐》，就是
这样，既多层次、多角度地细说了桐
庐的山山水水，又用另一种笔调绘出
了诗一样的桐庐，让每位阅读者，都
能在诗意里徜徉。

桐庐本身就是一首诗，用诗的方
式叙说桐庐，桐庐也就处处有新诗
了。据《桐庐县志》记载：桐庐港湾，

“渔舟往来，至晚尝闻歌声，名‘桐溪
唱晚’”。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无论是桐江的白天还是黑夜，沉醉在
那一抹属于每一位子民的桐庐色中，
大约是我们凡夫俗子眼里最美的景
象了。

落过款，烙过印，这样的桐庐色
调，真是惹人喜爱。反正，我是爱了；
那么，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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